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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教育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日本环境教育的法律特点
及实践趋势
Leg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e trend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Japan
■文、图 / 李彦哲

一、日本环境教育法律特点
众所周知，日本国民的环保意识位居各国前列，

其取得的环保成果与其国民环境教育的成功是密不

可分的。20世纪60-70年代，日本战后经济迅速崛起

引发了大量的环境问题，故其开始通过立法手段对环

境污染问题进行调控，这也是其2003年环境教育法

产生的背景条件。

日本2003年制定并颁布的《增进环保热情及推

进环境教育法》（简称《环境教育法》）共28条，其中

以下三方面内容对于其环保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具

植被茂盛的东京中央防波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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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

（一）鼓励社会参与原则

日本环境教育相关法律的一大特点在于鼓励社

会参与原则。其《环境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地方

政府、国民及民间团体在国民环境教育方面的责任和

义务，阐明了国民及民间团体在环境教育工作中的重

要地位，并要求国家及地方政府除自身开展环境教育

活动外，还要在场地、资金等多个方面对民众自发组

织的环保教育活动予以必要帮助。其意义在于解决了

国民民间团体在环境教育活动中缺乏资金、缺少政府

支持等问题，从而使其作为国民环境教育的重要主体

真正参与进来。

（二）明确财政支持措施

为了保证满足环境教育工作的相关支出，日本

《环境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及地方政府有权采取

各类必要的财政及税制措施，以推进国民环境教育工

作的开展，从而在制度层面解决了环境教育的资金短

缺问题。

松田商店的资源回收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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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对象的多元化

日本环境教育法律的另一特色在于教育对象

的多元化。其面向的人群不只局限于中小学生，而

是扩展到诸如工厂职工、社区居民等多元化的主

体，扩大了受教育人群的范围，使社会各阶层民众

普遍受到良好环境教育，实现不同人群间的良性

互动，从而创造有利于环保工作开展的积极氛围，

使民众自发维护国家环境。

二、日本环境教育实践趋势
自《环境教育法》实施以来，日本的环境教育

实践工作呈现出社会公众参与度逐年升高的良好

趋势，大量的企业及民间团体开始参与国民环境

教育工作，对日本环境教育的有效开展起到了重

要促进作用。笔者参观了日本的多处企业环保教

育设施，其功能的多样性令人印象深刻，现以中央

防波堤填埋处理场及松田商店（资源回收中心）

为例对日本环境教育的实践趋势进行简要介绍。

（一）中央防波堤填埋处理厂 

日本东京的中央防波堤填埋处理场是一个功

能齐全的综合性设施，该设施将可以作为填埋处

理的垃圾进行特殊处理后，与土壤进行多层覆盖

填埋，既增加其陆地面积，也减少垃圾焚烧造成的

污染，还能对海啸的发生起到一定程度的防护作

用。

该设施同时也是东京地区重要的环境教育实

践基地，凭借其自身的环保专业属性，积极落实

《环境教育法》的有关要求，充分履行企业的环境

教育义务，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和学习场所，对当

地参观民众进行环境保护教育。据工作人员介绍，

东京防波堤每年都要接待数万人进行参观学习，

既包括附近的中小学生，也包括当地的社区居民。

通过将企业作为提供环境教育的一方主体，将大

大提高环境教育工作效率，减轻政府环境教育压

力，降低环境教育成本，为切实有效地开展国民环

境教育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二）松田商店（资源回收中心） 

相较于中央防波堤填埋处理场，松田商店的

环境教育功能显然更具有代表性。松田商店作为

日本的一家地区性资源回收中心，在资源回收的

同时，依照《环境教育法》的指导方针，与当地政

府、学校展开合作，积极承担企业的环境教育责

任，设立专门场所和人员对当地民众进行环境教

育，以生动有趣的形式向大家阐明环境污染带来

的危害，积极倡导资源回收利用，并将可回收资源

做成的各类生活物品进行销售，成为当地著名的

环境教育基地。

      松田商店的资源回收工厂就建立在市中心的

河畔，只针对异味较小的垃圾进行回收，并采取各

类有效防护措施，松田商店将垃圾回收过程对当

地居民的影响降到最低，从而避免了邻避事件的

产生，这种垃圾处理模式也值得思考和学习。

三、借鉴意义
中国目前已有部分地区制定了环境教育的地

方法规，但仍没有全国性的专门环境教育立法，故

各地区环境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参差不齐，且其

对象主要集中于中小学生，存在受众狭窄、学校为

主、理论性太强等问题。研究日本等发达国家环境

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其法律实践的具体情

况，其对中国环境教育的借鉴意义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一）加紧环境教育立法，明确责任分工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国民的环保意识还亟

待加强，以立法手段明确环境教育的重要地位，规

定政府、学校、民间团体等不同主体在环境教育上

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建立配套的环境教育体制，是

推进中国环境教育事业的有效手段。

（二）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突出企业义务

环境教育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公民、民间组织

尤其是企业都应当成为环境教育的重要参与者，

中国应以立法方式赋予企业在环境教育领域一定

的权利义务，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民环境教育，对

表现突出者给予一定政策优惠，从而提升环境教

育的社会参与度，加快中国环境教育推广进程。

（三）提供政策支持，落实制度保障

鼓励地方各级政府及企业积极参与环境教育

事业，落实各类制度保障，为其开展环境教育工作

提供政策支持，从而充分调动其参与积极性，切实

贯彻立法者制定的各项法律规定要求的具体内

容，做到环境教育立法及实践的良好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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